酒钢医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服务采购要求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通过分析医院环境危险因素、可能突发环境事件危害程度，确定本院危险源，进行事故风险评估，从而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为有效控制和减少突发环境事件，保证医院环保工作合规开展，结合酒钢医院实际情况，特编制《酒钢医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建立适合本院的应急预案体系。
 预案要适用于酒钢医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工作和应急演练等工作。

预案依据本医院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风险种类、医疗规模、并且要具备很好的可操作性等特点，特别是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及可能突发的环境事件而编制。预案要明确事前、事发、事中、事后的各个过程中各相关人员职责。
应急工作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快速反应、科学处置；预防为主”的工作原则。

编制服务：30日内完成。

服务费用：包括专家现场调查、分析、核查、验收、撰稿、税金等费用。

投标人其它要求：

投标人不存在资质或证书借证情形，能出具承诺书。

2、投标人中标后项目负责人须持有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证书，参与踏勘现场、文本编制、后期评审及文本修改全过程。由项目负责人到现场与采购单位相关项目负责人进行当面对接，并留存现场对接影像资料。

